


附件1

2023年度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三版）

序号
制定计划任务
部门名称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户数
检查方式 制定依据 实施检查层级 备注

1

区规划建设局

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企业监督检查
城乡规划编
制单位

8% 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四条第二
款、第六十二条；《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
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12 号）第四章第三十
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印发<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和<注册
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
部规〔2017〕6号）；《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
制度规定》第四章二十二条

区级组织检查

2
临时用地征用
、使用情况抽
查工作

自然资源部门批复文件（含工程名称、位置、
用地规模和耕地面积等情况）与实际项目使用
是否一致，是否存在超占情况；临时用地面积
准确、权属无争议，地类属实；权属文件、土
地利用现状图、勘查定界技术报告等资料齐
全；临时用地补偿标准符合省政府批准公布的
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土地复
垦费用是否按规定缴纳；涉及城市规划区内的
提供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占用林地的，林
业等手续是否齐全。

临时用地申
请人或企业
、单位

5%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 
2.《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3.《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
会修改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国土资电﹝2015﹞37号）第二条。

区级组织检查

3
土地复垦监督
检查

土地复垦验收材料完备；完成经审查通过的土
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复垦任务，项目管理、资金
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土地复垦工程质
量、工程效果通过专家评估。

土地复垦义
务人或企业
、单位

5%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

1.《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3月5日国务院令第
592号）第八条；                              
2.《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2年12月27日
国土资源部令第56号）第四十四条。

区级组织检查

4 建筑节能监管 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房地产开发
企业

0.50%
现场检查和书
面检查相结合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令第530号）第五
条

区级组织检查



附件2

2023年度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第三版）

序号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户数
检查方式 实施检查层级 备注

1

区规划建设局

区市场监管分局 测绘 测绘资质巡查 测绘资质单位 5%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区级组织检查

2 区市场监管分局 测绘 质量监督检查 测绘资质单位 5%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区级组织检查

3 区市场监管分局 测绘地理信息 涉密测绘成果检查
使用涉密测绘成果法人或
其他组织

5%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区级组织检查

4 区市场监管分局 测绘地理信息 地理信息安全检查
地理信息生产、保管、利
用单位

5%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区级组织检查

5 区市场监管分局 房地产市场监管 房地产经纪机构监督检查 房地产经纪机构 0.5%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相结合方式

区级组织检查

6 区市场监管分局 房地产市场监管 物业管理活动监督检查 物业企业 0.5%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相结合方式

区级组织检查

7 区市场监管分局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
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使用单位的监
督检查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使
用单位

2% 现场检查 区级组织检查

8 区市场监管分局 建设工程造价监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行政监督检查、建设
工程发承包计价活动监督检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1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区级组织检查

9
区市场监管分局、
区消防救援大队

燃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 燃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 燃气经营企业 5% 现场检查 区级组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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